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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強制執行聲請狀 

案號：     年度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號 股別：  股 

訴訟標的之金額或價額：貳拾肆萬玖仟捌佰叁拾元整 
債  權  人：○○縣○○鄉農會  

設：9**○○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路○號   

法定代理人：○○○   

住：同上  

代  理  人：○○○   

住：9**○○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路○號    

送達代收人：○○○ 

住：同上   

電話：（08）77*****分機**  

債  務  人：○○○   

住：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街○號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Q********* 

債  務  人：○○○   

住：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街○號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Q********* 

為聲請強制執行事︰ 

請求金額： 

一、債務人應連帶給付債權人新台幣○1 柒萬叁仟壹佰陸拾壹元整

○2 壹拾柒萬陸仟陸佰陸拾玖元整及自民國○1 ***年*月*日○2

***年*月*日起均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六個月以內者，利息

按年息百分之*.***計算，逾期利息部分按年息百分之*.***

計算違約金，其逾期超過六個月以上者，利息按年息百分之

*.***計算，逾期利息部分按年息百分之*.***計算違約金。 

二、取得執行名義之費用及強制執行費用均由債務人負擔。 

執行名義： 

台灣屏東地方法院第***年度司執字****號債權憑證正本乙份。 

執行之標的： 

請鈞院代向郵局、勞工保險局、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(股)公司查

明債務人有無財產可供執行。如有，請逕行核發執行命令扣押其

存款、薪資所得、股票;並請發給收取命令，准許債權人收取;或

依法拍賣其股票受償。 

聲請之理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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爰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如請求金額欄所示之債務本息等，債權人業

已取得債權憑證之執行名義在案，今已屆時效完成，是以聲請強

制執行，仍未發現債務人有財產可供執行。為此檢附債權憑證正

本，請求 鈞院鑒核，賜准予換發債權憑證，至感德便。 

 謹    狀 

台灣○○地方法院民事執行處 公鑒 

證物：  

證一、台灣○○地方法院第***年度司執字****號債權憑證正本乙

份。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年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具  狀  人：○○縣○○鄉農會  

法定代理人：○○○   

代  理  人：○○○  


